
书书书

!
哲
学
、

政
治
学

期
四

第
年

五
"

"
二

!
!

!
!

!
!

!
!

!
!

!
!

!
!

!

重
庆
邮
电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基础设施产业政府规制的制度分析
#

$唐诗林!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 大连 ""#$%&］

摘! 要：从政府组织的制度分析出发，以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

规制必须处理企业方面的资产专用性，规制机构这一方面的有限理性，以及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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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新规制理论下的政府组织分析

在规范的经济学框架下，政府干预被认为是

解决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自然垄断低效率的一

种手段。也就是说即使市场是不完备的，或者存

在不对称信息，政府通过干预可以得到帕累托改

进，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结果。在这种框架下，政

府被看作一个单一的实体，政府组织的目标是最

大化社会福利，且政府本身的运行是有效率的。

但在现实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有效运行的单一

经济实体，而是由众多的具有不同权利和政策工

具的政府机构组成，政府具有多重目标，其承诺能

力有限且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为实现资

源配置效率和解决外部性设置的规制机构的设置

会在政府组织内部产生新的交易成本，在不对称

信息条件下对资源配置产生新的影响。

新规制理论的发展是以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为

假设条件的，因为如果政府和被规制者都具有充

分信息，则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仍然可以实现资

源的最优配置，即政府内部如何进行权利分配都

会导致相同的资源配置效果。正是由于不对称信

息的存在使得交易成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产

生了影响。因此，规制制度设计指向了如何减少

交易成本。市场是组织的一种替代模式，当组织

内部交易成本大于从市场获得该产品的成本时，

市场就可以部分地替代组织。但由于政府组织本

身就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即在一个稳定的国家不

可能同时存在两个政府，以便政府间可以相互竞

争，实现政府组织的效率最大化。因此政府组织

本身的交易成本问题不能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

而只能通过制度设计对政府组织进行再组织，设

计合理的治理结构。

威廉姆森（"EF&）认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是

交易而不是偏好或技术，制度得以成功发展的关

键决定因素是制度有能力在防范机会主义的同时

组织交易以有效利用有限理性。这种制度设计的

观点强调了影响交易成本的三个因素：有限理性，

即获取和处理信息是有成本的；机会主义，即利用

诡计和欺骗手段歪曲结果使代理人获利，也称道

德风险；资产专用性，即资产用于已选定的目的以

后实现资产原始价值的困难程度。在任何交易

中，这三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将决定调节交易活

动的相应制度。因此，如果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

主义，而不存在资产专用性，竞争性的结果就是有

效的。如果不存在有限理性问题，可以通过复杂

的合同或设计来解决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问

题，对每个偶然的事件都要谨慎预测，小心处理。

如果不存在机会主义，可以通过承诺或简单的合

同实现交易，代理人将守信行事，不需要进一步的

监督或强制。但如果三种因素都存在的话，则要

求治理结构必须事先明确任务，还要有事后监督

和实施结果的机制。

! ! 二、基础设施产业政府规制的制度分

析

! ! 基础设施产业的规制必须处理企业方面的资

产专用性；规制机构这一方面的有限理性（即其获

得关于企业选择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且成本很

高）；以及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双方的机会主义问

题。机会主义问题在这是指在规制机构与被规制

者签订合约以后，合约双方各自采取的行动可能

给对方带来的风险。规制机构的机会主义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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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其一，规制机构有限的承诺能力。规制机构

在向企业提供规制合同是有一定期限限制的。假

定在一个合同期内企业选择了高激励强度的规制

合同，那么在这个合同期内企业成为剩余所有者，

但同时也向规制机构提供了企业内部效率较高的

信息，这样在签订下一个时期规制合同时规制机

构可能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为了避免未来的损

失企业往往会放慢信息显露的过程，选择低激励

强度的激励合同，从而产生“ 棘轮效应”。在现实

中，当企业得到很高利润时，规制机构会受到很大

的政治压力，不得不在合同中止之前，迫使企业提

前对合同重新谈判，但这势必进一步加重“棘轮效

应”，严重影响规制效率。被规制者的机会主义则

主要表现为随着经营合同的即将结束，企业停止

或减少对该企业的投资，这样做很可能使后继经

营者（如果它本身不再经营的话）难以在接手该企

业后向公众提供服务，或者造成本国网络型公用

事业的技术远远落后于它国（由于缺乏投资）。这

种情况在英国的民营化过程中已经得到验证。

资产专用性是指资源在用于特定用途以后，

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具备这种性质的资产称

为专用性资产。当交易的一方比如基础设施产业

中的企业做出了专用性投资后，企业一方就被紧

紧地“捆”在这笔交易上了；相应地，作为消费者代

理人的政府也对该交易承担了义务。这种“捆绑”

效应的实质是，任何一方的退出都会同时给双方

造成损失。资产专用性越强，“捆绑”效应就越强，

退出损失也越大。在基础设施领域，作为交易双

方的当事人政府一方有更大的主动性，政府对价

格具有决定权。这种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

的调整成本的不对称对企业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投

资产生很大的影响。假设政府规制过程包括三个

阶段：首先政府制定价格决策，然后企业决定其投

资规模，政府根据企业的运营情况重新制定价格。

这样企业担心政府不能兑现先前制定的价格，在

企业做投资行为后降低价格，影响其投资收益，从

而不敢做出大规模的投资行为。也就是涉及到政

府的承诺能力问题。如果政府承诺能力较差，则

企业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从而导致基础设施产

业投资不足，影响长期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

面，当规制政策变化导致企业不能收回其成本和

技术进步加快使得企业折旧加快，而企业在预料

到这些风险后没有权力对价格做出调整时，如果

规制机构不对企业损失的成本做出补偿，就等于

是对企业专用性资产的一种侵占，这也势必影响

到企业的投资热情及规制制度的公正性。要解决

这一问题，规制机构就需要提高其规制承诺的可

信性，向被规制企业提供比较可信的保障机制。

规制机构这一方的有限理性问题。由于企业

相对政府来说拥有信息优势，而政府则处于信息

劣势，它要获得关于企业选择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且成本高昂。因此，政府为提高规制效率往往采

取分权的方式即根据不同的监督技术由几个规制

部门共同对同一行业进行规制。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将政府干预看作是许多具有自己特定规制目

标的委托人行为的总和。每个规制机构只在其职

责范围内对企业进行规制。规制分权的另一个目

的是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导致规制机构被规制企业

收买。这种分权结构会产生低资源配置效率。当

权力分散时，各个规制机构在提供规制机制时不

会考虑自己提供的规制机制对其他规制机构提供

的规制机制的影响，与规制集权模式相比会使规

制过程产生新的扭曲，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分权也会对租金分配产生影响。在逆向选择条件

下，斯托尔（"##"）和马蒂莫（"##$）提出了一个模

型，假设规制权力由某些非合作的规制机构共同

享有。当每个规制机构的规制制度互补时，每个

规制机构在提供激励时都有搭便车的动机，则激

励强度很弱，企业只能得到很少的信息租金；当规

制制度相互替代时，规制机构之间是相互竞争关

系，都愿意为企业提供激励使之做好自己控制的

规制领域，激励强度较高，资源配置效率也较高。

但另一方面分权结构可以改善政府的承诺能力，

因为在集权条件下企业担心政府在掌握其私有信

息情况下，降低价格减少租金，往往会放慢其信息

显露的过程，这样会使规制机构的规制效率下降。

而规制权力分散则会给企业提供低激励强度，使

企业显露更多的私有信息，从而提高其下一个规

制阶段的规制效率。因此在规制制度设计中存在

一个最优分权程度。规制权力越分散，由于静态

配置的低效率所带来的成本越高，但改善承诺所

带来的动态收益也越大，所以最优规制机构个数

取决于静态效率损失与动态效率增加之间的权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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